建筑内部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施抗震与变形适应设计说明
第一章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保障武夷山庙湾茶旅综合体在地震、风荷载、温度变化等作用下，建筑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的安全性、功能性，确保其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防止因连接失效或变形不协调导致的设施损坏、人员伤亡及功能中断，特编制本设计说明。
1.2 适用范围
本说明适用于本场所内所有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建筑装饰类：吊顶系统、轻质隔墙、幕墙内衬、地板、楼梯栏杆、门窗等
机电管线类：给排水管道、消防管道、暖通风管、电缆桥架、母线槽等
设备类：空调机组、风机、水泵、配电箱、控制柜、热水器、照明灯具等
附属设施类：吊挂物、标识牌、装饰构件、货架、橱柜等
1.3 设计原则
安全可靠原则：所有非结构构件及设备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和刚度，在设计使用年限内不发生破坏或脱落。
变形适应原则：连接节点应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层间位移、温度变形、收缩徐变的能力，避免因变形不协调产生附加应力。
功能保障原则：在设防烈度地震作用下，重要设备及管线应保持功能；在罕遇地震作用下，不应发生坠落等次生灾害。
可维护原则：连接节点应便于检查、维修和更换，重要设备应设置检修空间。
1.4 设计依据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年版）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2014
《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201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1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2018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2016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200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第二章 基本规定
2.1 抗震设防目标
	地震水准
	非结构构件及设备性能目标

	多遇地震（50年63%）
	完好无损，功能正常

	设防烈度地震（50年10%）
	可发生轻微损坏，经修复后功能恢复；重要设备功能正常

	罕遇地震（50年2-3%）
	不发生整体脱落、倾倒等次生灾害







2.2 变形能力要求
主体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限值为1/550（框架结构）或1/1000（剪力墙结构）。非结构构件及设备连接节点应满足以下变形能力要求
	构件类型
	变形能力要求
	备注

	吊顶系统
	适应1.5倍主体结构层间位移
	柔性连接

	轻质隔墙
	适应主体结构层间位移
	设伸缩缝

	管线系统
	适应1.5倍主体结构层间位移
	柔性接头

	设备连接
	适应主体结构层间位移
	减振/柔性连接



2.3 荷载取值
地震作用计算（等效侧力法）：

—非结构构件功能系数，取1.0~1.4
—非结构构件类别系数，取0.6~1.2
—状态系数，取1.0~2.0
—位置系数，取1.0~2.0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6度取0.04）
G—构件自重
风荷载：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计算，考虑内压系数。
第三章 吊顶系统设计
3.1 设计原则
吊顶系统应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不得直接附着于机电管线或其他非结构构件上。
大面积吊顶应设置伸缩缝，间距≤12m，缝宽≥15mm。
重型灯具、风口、检修口等应设置独立吊挂系统，不得直接固定在吊顶龙骨上。
3.2 连接构造
	构件
	连接方式
	构造要求

	主龙骨
	φ8吊杆与主体结构连接
	吊杆间距≤1200mm，吊杆长度≤1500mm时应设反向支撑

	次龙骨
	与主龙骨挂接
	挂件应设防脱装置

	边龙骨
	与墙体可靠固定
	膨胀螺栓@600mm

	重型灯具（>3kg）
	独立吊杆与主体结构连接
	吊杆≥φ8，与灯具间设柔性垫片


3.3 抗震加强措施
吊杆长度超过1.5m时，应设置反向支撑或采用钢结构转换层。
吊顶面积超过100m²时，应设置抗震斜撑，间距≤6m。
吊顶与周边墙体交界处设伸缩缝，缝内填塞柔性材料。




3.4 材料要求
	材料
	规格
	执行标准

	主龙骨
	UC60×27×1.2
	GB/T 11981

	次龙骨
	UC50×20×0.6
	GB/T 11981

	吊杆
	φ8热镀锌圆钢
	GB/T 13912

	挂件
	热镀锌钢板
	GB/T 13912


第四章 轻质隔墙系统设计
4.1 设计原则
轻质隔墙应与主体结构（梁、板、柱、墙）可靠连接，不得直接与吊顶连接传递水平荷载。
隔墙长度超过6m时应设伸缩缝，缝宽≥10mm。
隔墙顶部与梁底或板底之间应留10~20mm缝隙，填塞柔性材料。
4.2 连接构造
	部位
	连接方式
	构造要求

	顶部
	沿顶龙骨与结构连接
	膨胀螺栓@600mm，留缝10~20mm填柔性材料

	底部
	沿地龙骨与楼板连接
	膨胀螺栓@600mm，设防潮垫层

	竖向
	竖龙骨与沿顶/地龙骨连接
	自攻螺钉固定，间距@600mm

	转角
	加强龙骨或构造柱
	增加龙骨数量或设构造柱


4.3 门洞加强
门洞两侧应设双排竖龙骨，顶部设过梁龙骨。
重型门扇（>30kg）应设置独立门框与主体结构连接。
4.4 抗震加强措施
隔墙高度超过3m时，应设置水平系梁或增加龙骨刚度。
隔墙与主体结构柱、墙连接处设柔性伸缩缝。
管线穿墙处应设套管，套管与管线间填塞柔性材料。
4.5 材料要求
	材料
	规格
	执行标准

	沿顶/地龙骨
	UC100×40×0.8
	GB/T 11981

	竖龙骨
	UC100×50×0.8
	GB/T 11981

	面板
	12mm石膏板或硅酸钙板
	GB/T 9775

	膨胀螺栓
	M8×80
	GB/T 3098


第五章 机电管线系统设计
5.1 设计原则
机电管线（给排水、消防、暖通、电气）应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不得相互传递荷载。
管线穿越主体结构变形缝处应设置柔性补偿装置。
重型管线应设置独立支吊架，不得悬挂于其他管线上。



5.2 管道系统
	管道类型
	支吊架间距
	抗震措施

	给排水管（DN≤50）
	水平≤2.0m，垂直≤3.0m
	设导向支架

	给排水管（DN>50）
	水平≤3.0m，垂直≤4.0m
	设抗震支吊架@12m

	消防喷淋管
	按规范
	设抗震支吊架@12m

	暖通风管
	水平≤3.0m，垂直≤4.0m
	设抗震支吊架@9m


5.3 管线穿墙/楼板
管线穿墙或楼板应设套管，套管直径比管线大2号。
套管与管线之间填塞柔性防火材料（如岩棉）。
套管应与主体结构固定牢固。
5.4 抗震支吊架设计
抗震支吊架由锚固体、加固吊杆、斜撑和抗震连接件组成。
斜撑与吊架夹角≥30°，与结构连接可靠。
抗震支吊架间距：
给排水、消防管道：≤12m
暖通风管：≤9m（水平），≤18m（垂直）
电缆桥架：≤12m
5.5 电缆桥架
电缆桥架支吊架间距≤2.0m，垂直敷设时≤1.5m。
桥架穿墙处应设防火封堵。
桥架转弯处应设加强支架。
第六章 设备系统设计
6.1 设计原则
所有设备（空调机组、风机、水泵、配电箱、控制柜等）应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
设备与基础之间应设减振装置，减振装置应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重要设备应设置位移限制装置，防止过大位移导致管线损坏。
6.2 设备基础
	设备类型
	基础形式
	连接方式

	落地式设备
	混凝土基础
	地脚螺栓固定，设减振垫

	悬挂式设备
	钢结构支架
	支架与主体结构螺栓连接

	墙挂式设备
	墙体预埋件
	膨胀螺栓或预埋钢板固定


6.3 减振与限位
设备减振器应采用弹簧减振器或橡胶减振垫，减振效率≥80%。
减振器与设备底座应可靠连接，防止滑移。
设备四周设限位装置，限位间隙5~10mm，防止过大位移。
6.4 配电箱与控制柜
配电箱、控制柜应明装，不得嵌墙安装于轻质隔墙上。
箱体与墙体连接采用膨胀螺栓@4点。
柜体底部与基础槽钢焊接或螺栓连接，顶部设防倾覆支撑。
6.5 灯具
轻型灯具（≤3kg）可固定于吊顶龙骨上，每个灯具不少于2个固定点。
重型灯具（>3kg）应设置独立吊杆与主体结构连接。
应急照明灯具应设独立吊挂系统。
第七章 门窗及楼梯栏杆设计
7.1 门窗
	门窗类型
	连接方式
	构造要求

	铝合金门窗
	固定片与墙体连接
	固定片间距≤500mm，射钉或膨胀螺栓固定

	木门窗
	木砖或膨胀螺栓
	木砖防腐处理，螺栓@600mm

	玻璃幕墙内窗
	钢附框连接
	附框与主体结构预埋件焊接


7.2 楼梯栏杆
栏杆高度：临空高度＜24m时≥1.05m，≥24m时≥1.10m。
栏杆垂直杆件净距≤110mm。
栏杆与主体结构连接：
预埋件：钢板120×120×8，锚筋4φ8
后锚固：M12膨胀螺栓@3点，深度≥100mm
水平推力验算：1.0 kN/m（顶部水平荷载）
7.3 扶手
扶手与墙体连接采用膨胀螺栓@800mm。
转角处应加强固定。
第八章 附属设施设计
8.1 吊挂物
吊挂物（标识牌、装饰物等）重量≤10kg时可使用膨胀螺栓固定于混凝土墙体。
吊挂物重量>10kg时应设独立吊挂系统，与主体结构连接。
吊挂物上方应设保险绳，防止坠落。
8.2 货架与橱柜
固定式货架、橱柜应与墙体或楼板可靠连接。
货架顶部设防倾覆支撑与主体结构连接。
重型货架底部设地脚螺栓固定。
8.3 卫生间隔断
卫生间隔断板与墙体、地面连接采用不锈钢配件。
隔断板之间设伸缩缝，适应变形。
第九章 连接节点设计
9.1 后锚固连接
后锚固连接应采用机械锚栓或化学锚栓，不得使用普通膨胀螺栓承重。
锚栓最小直径：M8（轻载）、M10（中载）、M12（重载）
锚固深度：≥8倍锚栓直径
每个连接节点锚栓数量：≥2个
9.2 预埋件连接
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埋设，位置准确。
预埋钢板厚度≥8mm，锚筋直径≥8mm，锚固长度≥200mm。
锚筋与钢板应双面焊，焊缝高度≥5mm。
9.3 焊接连接
现场焊接应由持证焊工操作。
焊缝高度≥被焊件最小厚度。
焊后清除焊渣，涂刷防锈漆。
9.4 螺栓连接
螺栓连接应设防松垫圈或双螺母。
螺栓扭矩应符合设计要求。
外露螺栓应防腐处理。
9.5 柔性连接
管线穿变形缝处设柔性补偿器。
吊顶与墙体交界处设柔性伸缩缝。
隔墙顶部与梁底间填塞柔性材料。
第十章 施工与验收要求
10.1 施工准备
施工前应进行技术交底，明确连接节点要求和施工工艺。
材料进场检验：检查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
施工机具应齐全、完好。
10.2 施工过程控制
锚栓施工应使用扭矩扳手，扭矩值符合设计要求。
膨胀螺栓钻孔深度应精确，清孔干净。
焊接施工应控制焊接变形，防止烧伤周围材料。
减振器安装应水平，不得倾斜。
10.3 验收要求
	项目
	验收内容
	检验方法

	吊顶系统
	吊杆间距、反向支撑、重型灯具独立吊挂
	观察、尺量

	轻质隔墙
	连接间距、顶部缝隙、门洞加强
	观察、尺量

	管线系统
	支吊架间距、抗震支吊架、柔性补偿器
	观察、尺量

	设备安装
	地脚螺栓、减振器、限位装置
	观察、扭矩测试

	门窗栏杆
	连接间距、高度、水平推力
	观察、尺量、荷载试验

	后锚固
	锚栓数量、深度、拉拔力
	拉拔试验（抽检5%）


10.4 拉拔试验要求
后锚固连接应进行现场拉拔试验，试验荷载取设计值的1.5倍。
抽检数量：同一类型锚栓总数的1%，且不少于3个。
试验合格标准：无位移、无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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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维护与检修
11.1 日常检查
每月巡查：检查吊顶有无变形、脱落，隔墙有无裂缝，管线支吊架有无松动。
每季度检查：检查设备减振器、限位装置工作状态。
每年全面检查：检查所有连接节点锈蚀情况、锚固可靠性。
11.2 极端天气/地震后检查
地震、台风后应立即进行全面检查。
重点检查：吊顶、重型设备、管线连接节点。
发现问题及时修复，修复后重新验收。
11.3 维护周期
	设施类型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吊顶
	紧固松动吊杆，更换损坏面板
	2年

	隔墙
	修补裂缝，紧固连接件
	2年

	管线
	检查支吊架锈蚀，紧固螺栓
	1年

	设备
	检查减振器老化，紧固地脚螺栓
	半年

	锚栓
	抽样拉拔测试
	5年


11.4 更换与维修
损坏的连接件应及时更换，不得继续使用。
更换后的连接节点应重新进行验收。
维修记录应归档保存。
